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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為語言的終極意指 

羅摩孥闍論神性實在的可說性 

何建興∗ 

摘  要 
羅摩孥闍(Ramanuja, 約西元 1075-1140 年)係印度教吠檀多限定

不二論學派的宗師。他以《奧義書》所說的大梵為宗教終極真實，並

視之為創生、維繫以及主宰世界的至上神。相較於以宗教終極真實不

可言說的思想家，羅氏主張神的可說論或直詮論，以至上神可以直接

而適當地為語言所表達。尤有進者，他認為神是諸如「人」、「松鼠」、

「柏樹」、「石頭」、「瓶」等指物語詞的終極指涉對象。 

本文以羅摩孥闍的《吠陀義攝》、《梵經吉祥釋》和《梵歌釋》三

本著作為根據，探討他有關「談論上神」的哲學神學思想。基本上，

前述「神是指物語言的終極意指」的論點相當程度地取決於，羅摩孥

闍對神與世界之關係的特殊見地，以及他對於《吠陀》聖典語言及其

指涉作用的相關見解。本文將聖典語言概分為「指神語言」與「指物

語言」二者，並就羅氏的觀點，分別論列這兩種語言在表詮上神時的

指涉機制，試圖梳理出他的直詮論的內在理路，並扼要評及這理論的

適當性。 

 

關鍵詞：梵，上神，指涉物，指涉模式，身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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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為語言的終極意指 

羅摩孥闍論神性實在的可說性 

何建興 

壹、前言 

 

「談論神」(God-talk)是不少東、西方哲學神學家深心關切的課

題，其研究探問我人能否或者如何有意義地言說至上的位格神。不

過，這課題也因為涉及語言限界的問題，而值得語言哲學研究者致

意。我人的現世存在似乎無所逃於語言之外，現象事物也似乎幾無不

可言詮者。但是，日常語言因人們約定俗成的行為而成立，以指涉現

象界事物，這樣的語言如何適當地指謂或描述一個永恆、完美、超越

的神性實在呢？適用於有限領域的語言，如何能意指無限的至上神？

語言是否有它無可涉入的限界？神是否構成這樣的一個限界？1對語

言及其可能限界之關係的思考，有助於了解語言的功用與限制。 

有人會說，形上學已傾覆，上帝已“蒸發”，「上帝」或「至上

神」等詞若要言有所指，只能乞靈於宗教非實在論 (religious 

non-realism)的解釋，而這解釋下的神並無可否言說的問題。不過，這

樣的論點明顯流於武斷，其獨斷性同其批判的形上學/神學見解如出

一轍。固然，現代科學的發展確立了自然秩序獨立於神的自律性，我

人可以理性自主地探討世界之為如何如何。可是維根斯坦(Ludwig 

                                                 
1 這裡的討論並不需要預設對神之實在性的肯認，我們只是問說，具有如此這般體性
的神是否構成語言的限界。我人可以在存而不論「神之實在性」的前提下，探討神的

可說與不可說。附帶說明，這裡的「限界」一詞統指界限以及界限外不可言說的“彼

岸”。 



神作為語言的終極意指 59 

Wittgenstein)告訴我們，「感覺世界為一有限的整體，這就是神秘所

在」，2維根斯坦的學生 John Wisdom則認為，儘管有神論者與無神論

者對世界內的經驗事實並無歧見，他們仍基於世界內不同的特徵與關

係，各自形成世界指向神或不指向神的統覺直觀。3是以有神論與無

神論之間畢竟難分軒輊，而自然秩序的自律性，顯然不妨礙我人之以

世界整體為無限的神性真實所支持。就如同我人身體指向我人靈魂，

而為後者的表現模式那樣，這世界也可能指向一神性實在而為後者的

表現模式，並因之而不再是難以究詰的神秘。論辯不休的議題持續不

得其定解，而神可否言說的問題仍有其論議的價值。 

若就宗教終極實在的語言表詮問題而言，儘管東、西方宗教思想

家見解分歧，我們仍可以概略區分之為「可說論」與「不可說論」兩

種立場。不可說論者執持這樣的論題：超越的實在並無法如其所是地

為人類語言、概念所表現，後者充其量只能間接地、極其模糊地指向

前者。可說論者則主張這樣的論題：超越的實在畢竟能如其所是地為

人類語言、概念所表現。4在作為東方印度教主流思想教派的吠檀多

學派裡，我們就看到了這兩種相互對蹠的理論。對於吠檀多不二一元

論(Advaita Vedanta)的宗師商羯羅(Wavkara, 約西元 700-750年)而言，

作為宇宙萬象之本體的大梵 (brahman, 梵 )實即我人的內在真我

(atman)，它以純粹意識為體性，獨一無二，渾然無內在區分，也不具

有任何屬性，更非任何語言、思議所能臻及。易言之，大梵是超越一

                                                 
2 Ludwig Wittgenstein 1974: 73. 
3 John Wisdom, ‘God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44-5, 收錄於 Hick 
1990b: 334-349。  
4 與此相關的是密契經驗的語言表詮問題。主張終極真實不可言說的思想家一般認
為，冥契該真實的密契經驗也超越言語、思議境界。不過，本文將以宗教終極真實的

可說性問題為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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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思辨與言詮的不可說者。 5另方面，對於吠檀多限定不二論

(Viwistadvaita Vedanta)的宗師羅摩孥闍(Ramanuja, 約 1075-1140年)來

說，大梵其實是創生、維繫及主宰宇宙的至上神，亦即，毗師孥神(Visnu, 

舊譯「毗紐天」等)或自在神(Iwvara, 自在天)，祂以意識為根本體性，

並具有全知、全能等種種完美屬性，重點是，這神作為這學派的宗教

終極真實，可以直接而適當地為言語所表達。 

羅摩孥闍的神的可說論或許使我人不必對天際而默然，但是它不

免危及神在認知上與存在上的超越性。成形於現象界的人類語言，如

何能夠意指超越的至上神？神的造物豈不都太卑微，以致無法如實地

表徵神？令人驚訝的是，羅氏不僅主張神的可說論，甚至認為(他的)

上神是指物語言的終極意指，6也就是說，「山」、「河」、「大地」、「貓」、

「瓶」等語詞都以神作為它們的終極指涉對象。是以，條條語言道路

並不是通往羅馬，而是通往神！這裡的問題牽涉羅摩孥闍對於上神與

世界及個人靈魂之關係的特殊見地，也涉及他對語言本性及其指涉作

用的相關理解。下文裡，我們將闡述他在相關課題的哲學神學見解，

梳理出其神之可說論的內在理路，並扼要評述這理論的適當性。7 

 

貳、神不可言說？ 

 

探析羅摩孥闍神的可說論之前，我們不妨先確認，神之不可說論

者所以以神不可言說的一些因由。以下三項理由應該是最常見的了：

                                                 
5 有關商羯羅的宗教語言哲學見地，參閱何建興 2004a。 
6 我們使用「上神」一詞專指印度教的至上位格神，以與西方宗教的「上帝」區隔。
不過，「神」、「至上神」等詞則可指稱任一方宗教的至上神。 
7 必須說明的是，羅摩孥闍在其著作裡對宗教語言哲學課題的討論，篇幅並不多，且
往往重複，而當代學者相關的詮釋論著也極為有限，這多少造成研究上的困難。無論

如何，他的可說論論點頗有意趣，也值得西方哲學神學研究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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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神全然單純，毫無內在區分。人類語言則是分割的，具有主、述

詞等結構，表現為實體與屬性等區分。 

(2) 神獨一無二，超越一切現象存在，而為“全然的他者”。人類語

言有其受制於現象領域的有限性，無法表詮迥異於現象事物的

神。 

(3) 神也有認知上的超越性，其真實體性我人或無所知。既然無法概

念地決定祂的體性，自然無從將之表為言說。 

理由(1)為甚多中世紀基督宗教神學家及密契主義者所主張。如果

我人說「神是善的」，這等於肯定了神與善一屬性間的區分，就如同

「張三是善的」語句區別張三及其善性那樣。然而，神既然純一無分，

該區分並不真的存在於神之中，是而「神是善的」語句並未如實地表

徵神自身。但是，為何主張神的全然單純性呢？對於多瑪斯(Thomas 

Aquinas)等神學家而言，雖說上帝有諸如智慧、善、力量、正義等性

質，祂和這些性質卻是同一的，於此並無性質與有性質者的區分，否

則上帝的自主性及自有性(aseity)將難以成立。這裡，依據 Alvin 

Plantinga對多瑪斯相關論點的解說，如果上帝不同於智慧、善、力量

等性質，卻又本質地具有它們， 

 

⋯那麼，就不可能說，祂存在著，卻沒有這些性質存在“於其

中”。但倘使它們並不存在，它們就不存在於祂之中。因此，

如果它們未曾存在，祂也就不會存在。尤有進者，祂的存在與

它們的存在之間的連繫是必然的；這連繫並非出於祂的意志，

                                                 
8 Alston (1989: 40)提及前兩項理由。有關這三項理由的相關說明，可參閱 Stiver 1996: 
16-20, 23-4, 122-133以及史泰司 1998: 398-406。 



62《揭諦》第八期 2005年 4月 
 

也非祂的力量所能廢止。這連繫並不在祂的掌握下，祂只能接

受它。⋯要點是，祂要依待其他事物才能存在，而此事非祂所

能控制或改變。這一點同祂的自有性扞格不合。9 

 

這當然也違逆於上帝的獨立自主。譬如說，假如上帝是本質地全知

的，祂根本不可能不是全知的。這樣一來，祂之具有全知性一事毫不

取決於祂的決定或意志，這事全由不得祂作主，以致上帝的自主性將

難以成立。質是之故，上帝是全然單純的，祂的種種完美性質不但存

在於祂之內，也與祂渾一無分。10 

理由(2)與(3)分別關連於神在存在上和認知上的超越性，在此僅

簡略述及前者。如果神敻然絕待，全然異於現象事物，語言則係針對

現象描述、人際溝通等需要而生，那麼，以這語言言說神不免如水底

撈月般一無是處。例如，(印歐)語言常有時態、數量等意含，不適於

談論永恆、絕對的至上神。「意向」、「寬宥」、「說話」、「命令」等詞

詞義的理解涉及相關主體的身體作用，但是神顯然不具有形體。此

外，人們藉由事物間的相似性或共通性來言說事物，但是神獨一無

二，與現象事物迥然別異，自然非關世俗言語境界。 

我們並不是說，認同上述任一項理由的思想家就一定是不可說論

者；而即使是不可說論者，也多半不主張捨棄語言以止於沉默，毋寧

是置重點於否定依字面義理解的直詮語的表詮能力，並尋求適切的間

接言語方式。譬如說，密契主義者往往訴諸「非此，非彼」式的否定

語，遮撥一切直詮語言，以使人意會不可說的終極真實。11依據多瑪

                                                 
9 Plantinga 1980: 32-3。Plantinga所討論的多瑪斯觀點，見於後者的 Summa Theologiae
與 Summa Contra Gentiles二書，詳 Plantinga 1980: 28-31。 
10 Plantinga 1980: 7-8, 33. 
11 參閱何建興 2004a: 17-22及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1920: 1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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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類比語言論，指涉造物的語詞能在意義上作類比的擴展，以用來

意指上帝。在此，我們不擬詳述這個廣為人知的理論。值得注意的是，

多瑪斯區分「字詞所表詮者」以及「字詞的表詮方式」二者。刻就「字

詞所表詮者」言之，「存在」、「善」等字詞依字面義指涉上帝，甚至

更適合指涉祂而非祂的造物，它們因此首要地(primarily)意指上帝；

但是，若就「字詞的表詮方式」觀之，由於「存在」、「善」等詞的表

詮方式僅對於神的造物方為適當，它們並不依字面義指涉上帝。12這

理論基本上兼綜了可說論與不可說論二者。另一方面，一些當代學者

認為，有關上帝的宗教語言---不僅如「神是我的磐石」類的，甚至包

括「神是善的」這樣的語句---全然是隱喻性的(metaphorical)：這語言

原本適用於言說有限實在，但透過語義衝突而應用至吾人所知無多的

超越境域。隱喻的使用包含否定與肯定二者，而指涉神的語言正是如

此；這語言成形於人類脈絡以致其字面意義應被否定，但其(隱喻)使

用因能模糊、有意義地表達神而應受肯定。這否定面顯示神的超越

性，肯定面則顯示神的內在性。13 

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象徵語言論提供另一種非直詮式的宗教語

言進路。他強調神作為存有自身(being-itself)的超越性或他者性： 

 

如果神作為存有物基礎無限地超越一切存有物，則有兩個結果：

首先，任何人們得之於有限事物的知識，都與神相關，這是因為

該事物植基於祂，以祂為基礎；其次，任何人們於有限事物所知

道的，都無法應用至神處，因為如前所說，祂是個“他者”⋯。

這兩種分歧結果的結合，則為有關神的類比的或象徵的知識。14 

                                                 
12 Davies 2000: 160. 
13 Stiver 1996: 129-133. 
14 Tillich 195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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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田氏而言，有關神的語言是象徵的語言，而這語言的象徵意義和其

字面意義之間並無交集。不過，「神為萬有根柢」一事暗示神在某種

意義下的內在性，以致對有限物的知識也間接地是對神的知識，依此

類推，對有限物的言說似乎也可以說是對神的間接言說。 

相較於上述的語言策略，羅摩孥闍採取了可名為「直詮論」的宗

教語言進路，主張日常語詞---在修正其字面意義之後---得以直接而適

當地表徵上神。此中一個關鍵在於，羅摩孥闍的神學觀點不盡支持前

述三項理由，為此，我們需要先論述他對於神之本性及其與世界之關

係的相關見解。 

 

参、超越與內在 

 

太初，這世界只是有(sat)，獨一無二。⋯有想說：「讓我成為多，

讓我生殖吧!」 

                                          ---《唱讚奧義書》6.2 

 

梵想說：「讓我成為多，讓我生殖吧！」於是祂增長自身熱能，

熱能增長後，祂創生了(asrjata)這一切事物。創生這一切之後，

祂遂進入於其中。15 

                                  ---《泰迪黎耶奧義書》2.6 

 

羅摩孥闍的哲學神學樹立於他對於印度教天啟文獻(wruti)與聖傳

                                                 
15 Olivelle 1998: 246, 304: 
sadeva somyedamagra asidekamevadvitiyam, … tadaiksata bahu syam prajayeyeti. 
so ’kamayata, bahu syam prajayeyeti, sa tapo ’tapyata, sa tapastaptva, idam sarvamasrjata, 
yadidam kimca, tatsrstva, tadevanupravi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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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smrti)的詮釋，特別置重於《奧義書》(Upanisads)、《梵經》

(Brahmasutra 或 Vedantasutra)、《薄伽梵歌》(Bhagavadgita)以及《毗

師孥往世書》(Visnu Purana)等聖典。這些聖典彼此的形上學與神學見

解並不一致，因此他必須在他所屬 Wri Vaisnava教派的毗師孥神信仰

氛圍下，試圖消解不同聖典間的歧異，建立一個宣稱契合於聖典深義

的哲學神學體系。另方面，雖說羅摩孥闍的論述以聖典權威為依歸，

他仍然強調理性論證的效用，反對為了證立聖典觀點而違逆理性思

惟。下文裡，我們將以羅氏的《吠陀義攝》、《梵經吉祥釋》以及《梵

歌釋》(《薄伽梵歌釋》)三本主要著作為根據，16論述他的相關哲學

見解。 

依羅摩孥闍之見，「梵」(「大梵」)可以有廣、狹兩種涵義。這字

詞狹義地意指一永恆、無限、具有種種完美屬性的至上位格神，在廣

義上則指稱至上神與意識性個我(jiva, jivatman, 靈魂)及無意識的物

質世界，所形成的不相分離的統合體。為避免混淆，除非另有說明，

本文將僅狹義地使用該詞。於此，羅摩孥闍對(狹義的)梵的描述可以

徵引如下： 

 

[大梵是]如是種類之意識(cit)與無意識(acit)[事物]所構成的現象

世界(prapabca)之生、住、滅，乃至輪迴之捨離的唯一因；由於

祂對反於一切邪惡，且無止盡的良善，是而祂在自性上超越其

他一切事物(vastu)，而具有無數無比卓越的良善屬性。整個吠檀

多(亦即《奧義書》)以諸如「一切我」、「至上梵」、「至上光」、「至
                                                 
16 羅摩孥闍身後的吠檀多限定不二論傳統將九本著作歸予他，其中理論性著作計有五
本，除了這裡提到的三本論著外，另有《吠檀多精髓》(Vedantasara)以及《吠檀多燈論》
(Vedantadipa)二書。不過，部分當代學者質疑《吠檀多精髓》與《吠檀多燈論》的真
偽性，加上《吠陀義攝》等三書已盡攝羅摩孥闍的哲學見解，因此我們僅只論列及這

三本主要著作。見 Lipner 198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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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在」、「至上我」(paramatma)、「真實」等語辭理解祂。祂是

薄伽梵‧那羅衍那 (Bhagavan Narayana)，是至上位格

(purusottama)。這些[語辭說明了]內在主宰者的自身體性。意在

解說祂之榮耀的諸聖典教導說，祂是處於一切意識與無意識事

物之中的內在真我，而主宰了萬事萬物。[於此，聖典]使用「祂

的力量」、「祂的部分」、「祂的光輝」、「祂的體相(rupa)」、「祂的

身體」等語辭[指稱萬物]，並且[肯定萬物]與祂之間的同體性

(samanadhikaranya)。17 

 

神之於世界的超越性與內在性，是東、西方神學討論的重要課題。相

對於基督宗教對於上帝之超越性的強調，羅摩孥闍試圖於神的超越性

與內在性二者間求取一平衡點。一方面，上神是迥異於現象事物的宇

宙統主，是全知全能、具有無限美好屬性的意識性實體，藉其意志創

生、維繫以及主宰萬有；另一方面，如引文所示，祂也是寓存於一切

意識物與無意識物之中的內在真我。羅氏接受一些印度教聖典的提

示，主張上神以其自身的一細微部分進入世界之內，而為萬物的內在

真我，宛如以差別歷然的萬象為其體相，並依其意志內在地主宰萬

物。18於此，「神寓存於萬物之內」一點顯示神的內在性，而神僅以其

細微部分入於萬物且依其意志主宰之，則顯示了神的超越性。 

整體言之，羅摩孥闍的神學可說以「身心關係」為其根本隱喻：

19一切意識與無意識的有限事物是梵(上神)的限定模式(prakara)，20構

                                                 
17 梵文原文見《吠陀義攝》2，頁 3-4。 
18 《吠陀義攝》105-6，頁 82-3；《梵歌釋》9.4-5，頁 296-7。 
19 這裡所謂的「根本隱喻」(root metaphor)，係筆者對羅摩孥闍神學思惟的詮釋，他本
人未必依隱喻理解這神學上的「身心關係」。有關此一關係的「經證」，見《梵經吉祥

釋》，vol. I，頁 164。附帶一提，羅氏於《梵經吉祥釋》(vol. III，頁 131)也以「火與其
光輝」、「個物與其共相」等關係，表徵上神與個我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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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祂的身體(warira)，梵則是它們的我或靈魂(atman, waririn)。就如同

我人的身心關係那樣，大梵與有限事物間的關係不即不離；一方面，

梵全然別異於這些事物，另方面，後者仰賴前者以為存在根柢，不能

脫離梵而獨存。身體離開能“賦靈”(ensoul)的靈魂，則成為屍體，

不再是身體；靈魂在存在上並不依待身體，但它需要一能“體現”

(embody)的身體，才能間接地為人所認識。同理，一方面，整個現象

世界為大梵所主宰，以之為存在根柢，因之而有其體性的終極證解，

另方面，現象界可說是梵的體現模式，它暗示梵的存在，終極地指向

梵。再者，一如身心關係那樣，梵居存於作為其身體的萬有之中；大

梵為萬有心，物我為大梵身，二者同體不離。如是，古《奧義書》似

乎等同大梵與個我的「梵我一如」式陳述，21在羅摩孥闍處成了以大

梵為個我之我的「梵我一體」式教說。 

基督宗教以上帝自無中創造(creation ex nihilo)萬有，這創造觀突

顯神、人之間的絕對分野，強化了人對於神的絕對依賴性。22但對羅

摩孥闍而言，大梵既是世界的動力因(nimitta-karana)，也是它的實質

因(upadana-karana)。這裡，就「神是世界的動力因」而言，羅氏---

大抵依循印度教的宇宙觀---以無意識的物質世界週期性地經歷創生

與寂滅的循環，每個未解脫的個我則恆常地依自身無始時來的業

(karma)，隨世界之創生而流轉於世，隨其寂滅而隱存不顯，唯有解脫

才得出離輪迴，昇進至上神的天界。在每一個新周期的開始，神基於

思想、意志的作用而創生世界，此事原則上是自由而不受制限的，亦

即，神也可以選擇不創生這世界。另外，雖說神在創生新世界之前，

                                                                                                     
20 「限定」的相應梵字是 viwesana等，相當於英文的 qualification。雖說這限定模式是
一種存在，「限定」在此只有「認識論與語言使用上的限定」之意，而無「存在上的限

定」之意，是以為此模式“限定”之物仍可以是無限的存有。 
21 商羯羅對《奧義書》所作的「梵我一如」式詮釋，參閱何建興 2004b。 
22 Hick 1990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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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整體考量眾生尚未化為果報的業，但這毋寧是一種自我約束的、

道德上的制限，毫不影響神之於業力的實質的超越性。23 

「神是世界的實質因」的神觀，則多少顯示神的內在性。這裡，

羅摩孥闍必須調和「太初，上神獨一無二」與「個我、原質(prakrti, 舊

譯「自性」)等無始時來即已存在」兩種觀點。在大梵創生世界之前，

個我與---作為物質世界的源初、未顯現形態的---原質處於極隱微、有

如不存在般的狀態，甚至難說為是梵的身體。這時的梵是處於原因狀

態的梵，同個我與原質間尚無明顯區別，因此說為獨一無二： 

 

[在世界創生之前，]tamas(=原質)極其細微，無法別詮為大梵的

身體，與梵渾然一體無分。這時，以這樣的 tamas 為“身體”

的梵意想說：「讓我一如已往般，以意識物與無意識物之現象界

整體為身體吧！」⋯。[在世界創生之前，]構成大梵身體的一切

意識物與無意識物極其細微，無法離開梵而被指出，它們與梵

渾然一體，而梵也因而說為獨一無二。⋯，其後祂意想說，祂

將成為多，將以處於粗大狀態的一切意識物與無意識物為身

體，後者能藉名與色[而與大梵]有所區別⋯。24 

 

像這樣以粗大的意識物與無意識物為身體的梵，則說為是處於結果狀

態的梵。世界創生的過程是大梵由原因狀態轉為結果狀態，以及其身

體自隱存而變異、轉現的過程。世界創生之後，分化出的物質世界成

為個我的經驗對象，分化出的個我則成為物質世界乃至其自身業果的

經驗者。不過，梵本身並不真的經歷變化，祂的“變異相”毋寧在於

                                                 
23 Lipner 1986: 89-90. 
24 英文譯文見《梵經吉祥釋》，vol. II，頁 23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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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之先後為隱存的身體以及轉現的身體所限定一事。 

    大梵與現象世界的關係不即不離，似一復異，形成具有內在差異

的統合體。以一切有限的現象事物為身體的梵作為唯一的終極真實而

存在著，獨一無二；這不二的梵又為這些差別歷然的事物所限定，展

現出多樣的存在面貌；最後，梵和這些事物分而不離，形成具有內在

差異---梵為基體，事物為屬性模式，彼此體性別異---的統合體，後者

無非是廣義的梵。25事實上，不單是廣義的梵有內在差別，甚至作為

基體的狹義的梵本身也有實體與屬性之分。梵作為一意識性實體，是

無數無比完美之屬性的居所，而不是吠檀多不二論所謂渾一無分的純

粹意識。26試以先前《唱讚奧義書》6.2引文為例。羅摩孥闍認為，以

大梵(作為「有」字的意指)獨一無二的語句在相關脈絡下，已歸予前

者「作為世界的實質因」、「作為世界的動力因」乃至「具有一切力量

(sarvawaktiyoga)」等屬性，27「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還能說梵是渾一無分的純粹意識嗎？ 

 

肆、名實相應 

 

既然羅摩孥闍不以神全然單純，毫無內在區分，他自不會認同前

述以神不可言說的第一項理由。上神的屬性乃至現象事物以不同程度

的緊密關係，依附著上神而存在，而這點毋寧突顯神的崇偉，絲毫不

危及祂的自有性。說「神是自有的」，是說神的存在並不依待任何其

他真實的事物。既然對羅摩孥闍來說，並不存在任何可能離神獨存的

                                                 
25 參見《吠陀義攝》117，頁 90。 
26 依據羅摩孥闍之見，雖說聖典有大梵無屬性之類的陳述，其實際意含是說，祂自身
並不具有任何邪惡的、物質性的屬性；參見《梵歌釋》13.2，頁 426-7，《梵經吉祥釋》，
vol. I，頁 87-8, 177。 
27 《吠陀義攝》37，頁 33；另參見《梵經吉祥釋》，vol. I，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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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任何離神獨存而可能為神所依待的屬性，例如先前 Plantinga

引文所提及的性質，無非是我人二元化思惟所虛構的事物，而“依

待”於它們並不真的破壞神的自有性。這裡的問題就如同問說：全能

的神能否造出祂自身推不動的巨石？能否使「神知道祂自身並不存

在」一事態成為事實？神的全能並不包括使不可能的事態成為事實，

而「存在有神無法推動的巨石」和「神知道祂自身並不存在」正是這

樣的事態，是而神這裡的“無能”並不真的危及神的全能性。相似

地，由於前述的獨存屬性是虛擬的，神之於它們任何可能的“依待”

都不危及神的自有性。當然，羅摩孥闍以個我靈魂無始時來即已存在

一事，多少影響神的超越性與全能性，但是它同時也顯示了個我的本

有價值。 

不僅神性實在具有內在的區分與結構，語言本身也有其內在區分

與結構，而這顯然有利於語言與實在間的名實相應。吠檀多不二論者

認為，聖典語言意在揭顯渾一無分的純粹意識，對此，羅摩孥闍批駁

說： 

 

語言藉由其內在區分，僅能表詮具有差別相的事物，這是因為[語

言的]使用必須透過字詞和語句使然。字詞由字根與字尾組成，

而緣於字根與字尾的意義差異(arthabheda)，字詞無可免地表達

一具有差別限定的對象。再者，字詞間的差異意謂著意義上的

差異。語句由諸字詞結合而成，表詮諸多物事的特定連結，也

無從表達不具有差別相的事物⋯。
28 

 

以不二論者偏好的 jbaptimatra(純粹識知)的 jbapti(識知)字為例。這字

                                                 
28 《梵經吉祥釋》，vol. I，頁 42，相應梵文見 Lipner 1986: 152,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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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根 jba意指識知，這無非是伴隨著主體與對象的特定活動，並具

有異於其他活動的特殊體性，至於這字的字尾則指示這識知的性別與

數量等。因此，jbapti必然指涉具有內在差別的事物。29其他名詞與形

容詞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語句的情況，則須先簡述羅摩孥闍對名為「同位指涉」

(samanadhikaranya)的梵文語法規則的理解：30 

 

專家們說，具有不同應用根據(pravrtti-nimitta)的諸字詞之於同一

事物的應用(vrtti)，是為同位指涉。 

同位指涉是兩個字詞藉由兩個不同的模式(prakara)，而於同一事

物的指涉。31 

 

首先，解釋「應用根據」一詞。印度語言學家認為，一般字詞所以能

指涉或應用至某個事物，必須藉由某個根據以媒介字詞的指涉作用；

這根據有如字詞的“呈現模式”般，是與字詞直接相應，而為字詞呈

現該事物---譬如說，呈現之為如此這般、屬於某類的個物---的模式。

譬如，「松鼠」一詞需以松鼠共相---作為共通於諸個別松鼠的一般性

體相---為其應用根據，以此意指具體、個別的松鼠，而這共相也是字

詞呈現個別松鼠之為松鼠一類的模式。再者，這應用根據也可說是該

字詞的語義(semantic)對象，亦即該字詞依字面義在相同語句脈絡使用

下，與該字詞不變地和指涉地相連繫者，而一語句的語義結構則是構

                                                 
29 《吠陀義攝》28，頁 26。 
30 先前將 samanadhikaranya 一詞譯為「同體性」，是就此詞形上學層面的意義而言，
在文法學方面，該詞可譯為「同位指涉」或「同位指涉關係」。 
31 梵文原文分別見《吠陀義攝》24及 82；另參見《梵經吉祥釋》，vol. I，頁 85, 278-283。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字詞也包括如「無過失」、「不怯懦」等否定性的詞語，見《梵

經吉祥釋》，vol. I，頁 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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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該語句的一組字詞依字面義在相同語句脈絡使用下，與該組字詞不

變地和指涉地相連繫者。於此，羅摩孥闍傾向以字詞應用根據為實在

的物事，表現出可說是「語義實在論」(semantic realism)的立場。32無

論如何，本文將以「意指」(作為名詞)、「指涉物」及「指涉對象」等

詞，指稱字詞藉由其應用根據所應用至的對象，另以「指涉模式」一

詞指稱字詞的應用根據。附帶一提，字詞的指涉物可能在特殊解釋

下，成為同一字詞的另一指涉物的應用根據，這點將在下節裡再作說

明。 

其次，解釋「同位指涉」一詞。在同一語句、子句或片語中，如

果兩個或以上的字詞具有相同的文法格性，且指稱相同的事物，則這

些字詞具有同位指涉關係。譬如說： 

S1：(那隻)松鼠是深褐色的。(wyava vrksawayika) 

S2：(那隻)松鼠在木棉樹上。(walmalau vrksawayika) 

語句 S1的兩個異義的語詞「松鼠」與「深褐色的」(其相應梵字)都是

主格，也指涉相同的對象，而形成同位指渉，至於語句 S2的「松鼠」

與「木棉樹」(其相應梵字)則分別為主格與處格，指稱不同事物，顯

然不具有同位指涉關係。這裡的重點是，S1 的「松鼠」與「深褐色

的」分別以松鼠性(亦即，松鼠共相)和深褐色性為其指渉模式，而 S1

大抵意謂著，在某處存在有兼具松鼠性與深褐色性二者的某個事物，

後者為松鼠性與深褐色性所限定、所內屬其中。像 S2 這樣非同位指

涉的語句，明顯言說彼此別異的事物；而這裡也顯示，即使如 S1 那

樣，其字詞因同位指涉而意指同一事物的語句，也不表詮無內在差別

                                                 
32「語義實在論」一詞指稱這樣的思想見解，即傾向以這裡所說的語義對象與結構真實

存在，譬如實際存在於語辭的指涉物內；相應地，語義實在論的哲學家往往主張「名

實相應」說，並對不可說論執持反對的態度。與此相反的立場，可名為「語義非實在

論」(semantic non-realism)。於印度教哲學裡，正理、勝論學派以及吠檀多限定不二論
為語義實在論，吠檀多不二一元論則傾向是語義非實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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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的事物。 

由於羅摩孥闍傾向以字詞之應用根據真實存在於字詞指涉對象

內，加上他強調的「同位指涉」所揭顯的語句層次的名實相應關係，

這些都指向他的的直詮理論。這裡，我們理解「直詮論」為這樣的主

張：語辭---包括字詞及語句---依字面義能直接且適當地表徵或表達其

指涉對象，於此語辭的語義對象/結構大抵符致於其指涉對象的結

構；如是我們說，該語辭表詮或詮說了它的對象，同樣情況也可以說，

字詞指謂了字詞的指涉對象，語句則描述了語句的指涉對象或事態。

不難看出，我人可以以這直詮論為基礎，探討語言與神性實在之間可

能有的名實相應關係，進一步建立神的直詮論或可說論。 

羅摩孥闍如同一些神的可說論者那樣，訴諸聖典啟示以支持其可

說論：聖典啟示以人類所可理解的直述語言來指涉神、詮說神，那麼，

人們應也可以使用相同的語言以有意義地談論神。羅氏乃至印度教主

流對天啟聖典的理解，與西方一神論宗教頗相逕庭。對他而言，《吠

陀》永恆存在，上神充其量只是它的傳佈者，而非創作者。不過，《吠

陀》聖典本身是神聖的，它的語言(梵文)也是神聖的，而這神聖、永

恆的聖典語言能夠無錯謬地言說神，傳達有關神之體性的知識。33另

方面，他認為，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字詞其實取自於《吠陀》聖典，

這些字詞基於日常需要而以異於《吠陀》字序的方式被使用，終而形

成不同於聖典字義的其他意義。34考慮及羅摩孥闍的一般立場，他應

該不是說，凡異於《吠陀》字序使用的語句便不能適當地表詮神，35但

由於他對相關問題的討論篇幅有限，其確切思想並不易釐清。依筆者

                                                 
33《吠陀義攝》170, 231-2, 234；相關議題的論述，參見 Lipner 1986: 7-10。 
34《吠陀義攝》233，頁 181。 
35 羅摩孥闍同意說，古代聖賢所創作的如《法論》、《往世書》等聖傳文獻，雖非永恆
自存，但能補充天啟聖典，提供有關神的知識，而前者的字序顯然不盡同於後者。參

見《吠陀義攝》216,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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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重點應在於《吠陀》字詞的日常使用，脫離了聖典的神聖脈絡，

以致這些字詞在現象事物的指涉之間，或者形成不同的意義，或者隱

蔽了源初的意義。 

這樣一來，為了方便對此問題的相關討論，我們可以粗略地區分

如下兩種語言： 

(1) 指神語言：一般較適合用來指稱上神的語詞，譬如「自在神」、「真

實」、「識知」、「純粹」、「全知全能」乃至「獨一無二」等字詞。 

(2) 指物語言：一般用來指稱有限個體事物(包括天界神祇)的語詞，

譬如「火神」、「人」、「牛」、「柏樹」、「石頭」、「茶杯」、乃至「你」

等字詞。36 

本節先討論「指神語言」。這裡，多瑪斯的觀點應有助於闡明羅摩孥

闍的見地。前此提及多瑪斯對「字詞所表詮者」與「字詞的表詮方式」

的區分，就「字詞所表詮者」而言，「存在」、「善」等字詞依字面義

首要地意指上帝，而僅間接地意指祂的造物，但就「字詞的表詮方式」

言之，由於字詞的實際應用須配合我人理智的思惟方式，後者不免為

感官對象所侷限，因此字詞首要地意指造物，而無法依字面義直詮上

帝。相似地，對羅摩孥闍而言，「真實」(satyam)、「識知」(jbanam)

等詞原本較適合於指稱上神，祇是它們因世俗使用而形成新的意義，

致使其源始意義隱蔽不彰。我人應該回到指神語詞的神聖脈絡，重新

識取它們的源始意義。 

羅摩孥闍以《泰迪黎耶奧義書》2.1「梵是真實，識知，無限」(satyam 

jbanam anantam brahma)語句為「梵」的本質定義，其中真實、識知、

                                                 
36 這兩種語言並未窮盡所有可能指涉及上神的語詞，譬如，我們還可以考慮諸如「說
話」、「命令」、「引導」等可能表示神之行動的語詞。不過，羅摩孥闍似乎未論及此類

語詞的意指作用。附帶說明的是，本文所用的「神祇」一詞並非指稱至上神，而是指

相當於佛教之“天”的天界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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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三者均為大梵的本質屬性。他這樣解說「真實」、「識知」與「無

限」三詞的意義與作用： 

 

於此，「真實」一詞詮說(aha)大梵為具有無條件的(nirupadhika)

實在性，這字詞將[大梵]和容受變化的無意識物以及繫於此物的

[意識物]區別開來。⋯「識知」一詞詮說[大梵]為具有永恆、無

有縮減的純粹識知體相，這字詞將[大梵]和其識知曾有所縮減的

解脫意識區別開來。「無限」(anantam)則詮說[梵的]體性(svarupa)

為闕無與時、空及個體事物(vastu)[相關的種種限制]⋯。37
 

 

(1) 對羅摩孥闍而言，「真實」與「識知」雖是名詞，但並不單只指

謂某個屬性，而是也指謂擁有這屬性的實體。他強調，大梵具有

識知這一本質屬性，而非等同於識知本身，38其主要理由有二：

(i)他認為，聖典有諸如「祂是一切知者」的經證；(ii)他以這語句

為同位指涉的語句。 

(2) 羅氏以「真實」、「識知」二詞除了歸予梵肯定的屬性外，也否定

地遮除不為它們所意指的對象；是而，這樣的字詞兼具表詮與遮

詮兩種作用。「真實」遮除一切無意識事物和未解脫的個我，不

以之為指渉物，「識知」則遮除已自輪迴解脫的個我，後者在解

脫前其識知曾因業力作用，而無法如解脫後那樣無不周徧。「無

限」係否定性詞語，它更進一步遮除可能加諸於大梵之上的種種

限制，不過，它其實也正面地表詮了這些限制的闕無。 

                                                 
37 梵文原文見 Bartley 2002: 174-5, n.34-6；英譯見《梵經吉祥釋》，vol. I，頁 199-200
以及 Bartley 2002: 127。 
38 參見《吠陀義攝》20，頁 21-2：「如是，『真實』、『識知』等詞以識知等為自身的意
義(svartha)，它們表達了為識知等所限定的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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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清楚見到，在這裡「真實」等詞明顯擁有異於其日常語義的

意義，而這樣的字詞顯然較適合用於指稱上神。譬如說，也唯有

上神才具有無條件的實在性，現象事物則只有有條件的實在性。

因此，在這引文裡羅摩孥闍已然回到這類語詞的源始意義。另一

方面，由於「真實」一詞在世俗脈絡裡指稱現象事物，它因此形

成新的意義，而僅用以表詮有條件的實在物，甚至被誤認為僅能

表詮現象事物。 

(4) 刻就「同位指涉」觀之，據羅摩孥闍之見，「梵」(brahman，源自

字根 brh，語源上有廣大等意)可以依其脈絡，以世界的原因性、

廣大性等為其指涉模式。「真實」等三詞約略分別以真實(實在

性)、識知以及無限等屬性為指渉模式。這四個字詞以大梵為其共

同指涉對象，而該語句意味著，作為世界之創生因的大梵同時也

是真實、無限、具有識知的至上存有。這語句的語義結構符致於

上神的體性結構，因而名實相應地描述了神。這裡只能簡略地將

「真實」一詞的表詮作用圖示如下： 

 

表詮／意指 

 

 

                表詮                  限定 

「真實」                 真實屬性   ========      大梵 

                       ﹝指涉模式﹞            ﹝指涉對象﹞ 

 

如是，「真實」、「識知」與「無限」等詞在天啟聖典及其字序的

脈絡下，具有引文表述的意義，但它們在世俗用法裡則發展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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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這是聖典語言的神的直詮論。然而，如果我人了解這一點，且

能在非聖典的脈絡裡滌除這些字詞的世俗限制的意含，依其源始意義

使用它們，則將會是日常語言的神的直詮論了。 

 

伍、語言的終極意指 

 

羅摩孥闍宗教語言哲學的特殊見地，尤其表現在他以上神為指物

語言的終極指涉對象一觀點上。這觀點或許不像它表面上看那麼難以

置信。依羅氏之見，在日常語言使用裡，「松鼠」一詞透過松鼠性這

一指涉模式指涉松鼠之身，但是後者並不窮盡這詞的所有意指；松鼠

身體是松鼠個我(靈魂)的限定模式，必須藉由個我的賦靈與支持才成

為其所是者，因此「松鼠」同時意指為此模式所限定的個我。這裡，

先前作為「松鼠」之意指的松鼠身體，同時也以指涉模式的姿態，引

導字詞意指內在於此身體的個我，於此，「松鼠」以松鼠之身呈現松

鼠之靈，呈現其為體現為松鼠之身者，這松鼠之靈自然成為「松鼠」

的第二指涉物。同理，「我是胖子」語句的「胖子」一詞，透過胖子

性意指胖子這身體。由於「我」字意指說話者的靈魂，基於同位指涉

考量，「胖子」必然也意指為這身體所限定的靈魂。這裡，先前作為

「胖子」之意指的身體，同時也作為指涉模式引導「胖子」意指內在

於此身體的靈魂，後者自然成為「胖子」的第二指涉物。不難看出，

存在上的限定模式正可表現為語義上的指涉模式。 

顯然地，羅摩孥闍運用「身心關係」以解釋指物語詞的意指機制，

而這無可免地涉及作為一切意識與無意識事物之我的梵或上神。由於

現象事物構成梵的身體，以彼等為身體與模式的梵(=至上我)便為所有

指物語詞所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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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祇」、「人」、「夜叉」⋯「石頭」、「草」、「瓶」、「衣」等，

這一切由字根與字尾組成且具有指涉(abhidhayaka)能力的字

詞，表詮(vacaka)它們在日常用法裡所表詮的各種形體物，[其中

「神祇」與「人」等詞]並藉由後者表詮內在於它們的個我，乃

至最後也表詮了內在於這些[形體物與個我]的至上我。 

 

表詮原質與個我的一切狀態---彼等皆為自在神的模式---的字

詞，直接[而非比喻]地(mukhyataya)應用至為這些模式所限定的

至上我⋯。譬如說，表詮神祇、人等原質轉變物的「神祇」、「人」

等字詞，由於[這些轉變物是]個我的模式，也直接地應用至具有

這模式的個我。同理，由於一切意識與無意識物是至上我的身

體與模式，一切表詮它們的字詞也直接地應用至至上我。39 

 

雖說羅摩孥闍提及梵為所有字詞所表詮，這引文所論及的字詞指涉方

式應不適用於前述的指神語言。40無論如何，至少就指稱有限的意識

與無意識個物的指物語詞而言，字詞並不終止於它日常用法裡的指涉

物，而是以梵為其意指活動的終站。這見解延伸了字詞的指涉視野。

且以「瓶」字為例，圖示這裡的意指關係： 

 

 

 

                                                 
39 梵文原文分別見《吠陀義攝》11，頁 14，以及同書 94，頁 75。《梵經吉祥釋》(vol. 
I，頁 165)：「一切異於梵的事物僅因作為梵的身體才得存在，是而指稱它們的字詞的
完整意指必須包括梵在內」。另參考《梵歌釋》11.40，頁 384。 
40 羅摩孥闍也未說明，是否「白色的」、「邪惡的」等詞也可以同樣方式理解。不過他

表示，「牛性」、「白色性」、「屬性」、「相狀」等明顯指涉事物性質的字詞，並不以梵為

其意指；參見《梵經吉祥釋》vol. I，頁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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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詮／意指 

 

 

 

      表詮             限定             限定 

「瓶」             瓶性  =======    瓶    =======   梵 

                ﹝指涉模式﹞    ﹝指涉對象﹞   ﹝指涉對象﹞ 

﹝指涉模式﹞ 

 

本文第二節指出，以神不可言說的一項理由，在於神之為全然他

者的超越性。在第三節我們見到，羅摩孥闍「梵為萬有之我」和「神

是世界的實質因」的見解，多少顯示他的上神之於世界的內在性。現

在，這兩種見解正好反映在他「神是指物語言的終極意指」的論題上：

由於神是有限個物的實質因，是維繫與賦靈萬物的內在真我，因此指

稱個物的語詞以神為其終極意指。不消說，這論題正是對於神之不可

說論的挑戰。尤有進者，於羅摩孥闍處，對有限物的言說一般不盡是

對神的間接言說，蓋因指物語詞依字面義即表詮了上神。這裡的一個

關鍵---畢竟，神的超越性未被取消---或許是，這些指物語詞如前所說

源自於《吠陀》聖典，《吠陀》乃至梵文的神聖性可能促使他執持這

樣的論題。41 

羅摩孥闍主張「神是指物語言的終極意指」論題的一個緣由或許

是，如此一來，我人無需訴諸隱喻，即可輕易解釋聖典裡一些依字面

                                                 
41 不過，羅摩孥闍並未表明此點，我們的解釋也將使人質疑，是否「電腦」、「磁片」
等不見諸《吠陀》梵文的字詞能以大梵為其終極意指。羅氏只有指出，由於梵並非知

覺等一般認識的對象，人們不知道祂也是指物字詞的意指，致使字詞的完整意義隱蔽

不明，為此，《吠陀》的學習正可使人知曉字詞的完整意指。參見《吠陀義攝》15-6，
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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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看似怪謬的語句，譬如：《唱讚奧義書》6.2.4「水想說：『讓我成為

多，讓我生殖吧！』」；《薄伽梵歌》7.8「我(上神)是虛空中的聲音」，

10.30「群獸之中，我是獅子；眾禽之中，我是金翅鳥(Garuda)」。對

羅氏而言，我們可以將思想活動歸予“水”，是因為這裡「水」字的

意指其實是能思想的神本身。同理，《梵歌》「我是獅子」語句可以扼

要詮解為「我，至上神，是為獅子所限定的神」。42自此以往，物神崇

拜式的「這石頭是神」語句，或可以理解為「為這石頭所限定的神是

全能的神」，乃至「貓在草蓆上」語句，豈不也可以分析為「為貓所

限定的神是為在草蓆上者所限定的神」？想要不談及神，似乎有些困

難！ 

同一論題的另一運用，在於詮釋《唱讚奧義書》6.13.3等處極著

名的「那就是你」(tat tvam asi)語句。於該文中，哲學家 Uddalaka Aruni

對他的兒子 Wvetaketu說：「這裡最精微的本質，是這一切事物的我，

那是真實⋯，那就是你」。43原本像是等同大梵與 Wvetaketu 之個我的

「梵我一如」式宣言，對羅摩孥闍來說卻有很不同的意義： 

 

就我人先前所知，[「那就是你」語句的]「你」字意指身體的主

宰者[亦即，Wvetaketu 的個我]，但由於後者是至上我的身體與模

式的緣故，這[字詞在意指上]更延伸至至上我。是而，「你」字詮

說為這個我模式所限定，作為個我之內在真宰的大梵。⋯「那」、

「你」這兩個依同位指涉使用的字詞，都以梵作為它們的所詮對

                                                 
42《梵經吉祥釋》vol. I，頁 252-4以及《梵歌釋》頁 249，342-3。或許隱喻非其所愛，
羅摩孥闍鮮少訴諸隱喻以詮釋聖典語句。對他而言，隱喻性詮釋僅發生於：(i)主述語
句無法依同位指涉關係解釋，譬如「那人是頭牛」；(ii)文本意向顯然在於隱喻性用法，
譬如《泰迪黎耶奧義書》2.5.1「[至上]我的頭是歡愉，右翼是欣悅」語句。參見《梵經
吉祥釋》vol. III，頁 262以及 Lipner 1986: 43-4。 
43 Olivelle 1998: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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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於此，「那」意指作為宇宙原因的梵，其為一切殊勝屬性的

居所，完美無暇，常住不變。「你」也意指梵，其為個我的內在

主宰者，而為這具有身體的個我模式所限定。如是，「那」、「你」

二字藉由不同的應用根據而指渉同一的梵。
44
 

 

(1) 首先，「那就是你」語句具有同位指涉關係，「那」、「你」二字都

是主格，且意指同一指涉物。依羅摩孥闍的詮釋，「那」以世界

的原因性為其指涉模式，「你」的指涉模式則是 Wvetaketu的有限

個我。整個語句可以析解為：為世界之原因性所限定的梵即是為

Wvetaketu的個我所限定的梵。由於限定模式的差異，「那就是你」

乃至「貓在草蓆上」等語句---即使依這裡的解釋---並不是同義反

復的恆真句(tautology)。 

(2) 「那就是你」語句並非意在顯示梵與個我的同一性，畢竟，我人

不可能等同於全知全能的至上神。它也不是比喻性語句。雖說

「你」字可以用為轉喻，轉而喻指作為個我原因的梵，但是當依

字面義的詮釋可行時，實無必要乞靈於比喻性解釋。「那就是你」

如同「這隻松鼠就是昨天看到的那隻」、「晨星是暮星」等語句那

樣，其主詞與述詞意指相同的事物，同一事物而為不同的狀態或

模式所限定。 

(3) 毋寧說，「那就是你」語句揭示了大梵與我人個我的一體性。大

梵與你我不即不離，似一復異，形成具有內在差別限定的統合

體。依羅摩孥闍之見，這語句極其簡潔地點出「一切事物以梵為

真我」的諦義。我們自然也可以說，「那(梵)是天宇，是賭徒，是

                                                 
44 梵文原文見《吠陀義攝》14，頁 17-8。相關討論，見《梵經吉祥釋》vol. I，頁 162-3, 
165, 276, 289。 



82《揭諦》第八期 2005年 4月 
 

斑鳩，是塵埃，是屎溺」等等。 

我們現在可以進一步審思，「指神語言」與「指物語言」二者之

於神性實在的表詮關係。質言之，這兩種語言都可用於談論上神。其

中，指神語言原本更適合於指稱上神，而非神創生的事物，但由於這

語言的世俗使用，因而具有種種世俗經驗限制的意含。譬如，「識知」

一詞可能因此具有「活動」、「無常」、「僅意向於某對象或處所」、「其

生滅為生理、心理等狀態所影響」等意含，這些遮蔽或扭曲了該詞的

源始意義，有如形成新的意義，使得它似乎不再適用於指稱神。另一

方面，指物語言的指涉範圍則因其世俗使用而縮減，人們以現象事物

為這語言的指涉終點，語言的全幅意義因而隱蔽不明。例如，「石頭」

一詞的語義視域原本遠超過我人知覺經驗的視域，但由於知覺經驗對

字詞意義之決定的重大影響，這字詞的意指遂侷限在知覺可及的石頭

上，猶需透過《吠陀》的學習才得知曉它的全幅意義。從以上對指物

語言的討論也可看出，羅摩孥闍不至於主張說，凡異於《吠陀》字序

使用的語句便不能適當地表詮神。我人可以滌除日常語詞世俗限制的

意含，依其源始意義或全幅意義使用它們，如此一來，聖典語言的直

詮論將可轉化為日常語言的(神的)直詮論。 

前一節雖述及多瑪斯的語義觀點，整體言之，羅摩孥闍的直詮理

論明顯異於多瑪斯的類比論。不過，它或許較接近當代學者William P. 

Alston的相關語言理論。Alston認為，一般語詞雖無法依其日常使用

的意義言說神，卻可以依據特殊字面意義或修正的字面意義，而直接

且適當地表詮神。他的論述以修正的字面意義為主。「知道」、「意圖」、

「造作」等詞可以有一共通的核心意義，關連至人、神共通的某些抽

象的特徵，於此，上帝的極端他者性表現在這些特徵體現於祂的方

式，而不在於這些特徵的闕無。如是，這類語詞在「指稱人」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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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神」兩種情況，得有意義的局部重疊，而這重疊的意義---作為修正

的字面意義---正可資以表詮上帝。以「造作」一詞為例，當我人說(A)

「張三造作了一個書架」，「造作」的完整意義應包括「轉化某些先已

存在的材料」與「藉身體的移動以促成某事」二者，但是這兩個意義

並未出現在(B)「上帝造作了天和地」語句內(上帝並無形體，其創造

係無中生有)。然而，「造作」仍可以有一較抽象而出現於(A)與(B)二

者的意義，譬如「藉意志的作用而使某事態為真」。上帝之造作某物

與人之造作某物在方式上迥然別異，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間並無共

通的、抽象的特徵。45如是，應用至神的語言正是具有修正後之字面

義的直詮語言。 

Alston的要點是，語詞意義往往包含較普遍、抽象的面向以及較

特殊、具體的面向，以致語詞從一個應用轉換至另一個應用時，可能

僅保留它較抽象的意義，而非較具體的意義。問題是，這見解是否與

羅摩孥闍對「指神語言」的看法相應呢？不盡然。對羅氏而言，「真

實」一詞詮說大梵為具有無條件的實在性，但這「無條件的實在性」

顯然不存在於任何現象事物。不過，「真實」之於神與人的應用上的

確具有共通的核心意義，亦即「實在性」一意義；只是該詞在意指上

神時，另有「無條件性」的附加意義，而在意指現象事物時，則襲取

了「有條件性」一意義；或者說，這語詞的世俗使用隱蔽其源始的「無

條件性」意義，使之退轉為「有條件性」意義。這樣一來，聖典語詞

的源始意義可能較接近也為 Alston提及的「特殊字面意義」，後者可

以以「力」、「能量」等字詞的物理學意義為例。46 

                                                 
45 Alston 1989: 39-80 (Essay 2, 3). 
46 Alston 1989: 45. Alston提及，人們會質疑是否「特殊字面義」進路可適用於神學語
言，蓋因神學系統並不具有科學理論享有的解釋效力。羅摩孥闍的“回應”應會在於

強調《吠陀》以及梵文語言的神聖性。 



84《揭諦》第八期 2005年 4月 
 

乍看之下，羅摩孥闍對「指物語言」的神學見解同 Alston觀點風

馬牛不相及，後者畢竟不以「松鼠」等詞可以直詮上帝。不過，在羅

氏的語義解釋下，指物語詞的字面意義有如取得擴充性的修正那樣

(Alston 也論及此點)，亦即，它除了保留日常用法的字面義之外，還

“增加”有可資以意指上神的意義---不管我人如何解釋「意義」的意

義。在日常用法裡，字詞意義的擴充/縮減並非不常見。「嘉義」在一

脈絡裡意指嘉義市，在另一脈絡裡卻意指整個嘉義縣市；「動物」在

一脈絡裡並不意指人類，在另一脈絡裡卻意指。我人豈不也可以比照

辦理，藉由詞義的擴充修正，使指物語詞意指作為其一般指涉物之存

在根柢的神？ 

 

陸、結語 

 

就先前所說一般以神不可言說的三項理由觀之，我們見到，羅摩

孥闍明顯否定第一項理由。至於第二項理由，他的立場則較為折衷。

對他而言，上神兼具超越性與內在性二者，此外，人類語言既然根源

於神聖的《吠陀》語言，便不致於對談論神一事無能為力。 

不過，我們一直未再述及神不可言說的第三項理由，亦即，神在

認知上的超越性。這裡，羅摩孥闍的立場也比較折衷。一方面，他同

意說，聖典語句只能傳達有關神的一般的、間接的知識。另方面，他

也認為說，如實認識其根柢於神的個我的真實體性，而全然欣樂於自

身之為神的附屬物的個人，能藉由神恩而有對於上神恍若親見的觀

視，後者於肉身死滅時直接促成個我的解脫，而解脫的個我則能有對

於神的直觀。47對羅氏而言，上神雖然超絕、奧秘、深微難知，「其至

                                                 
47《梵歌釋》頁 393；Lipner 1986: 114-5。這是比較簡略的敘述。對羅摩孥闍而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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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榮耀無邊無際，不可思議」，我人對祂仍得有一般性或局部的知識。

譬如他在解釋《泰迪黎耶奧義書》2.4「未能臻及[梵樂]，言語和思惟

自該處退反」一語時表示，「這裡宣說，大梵是無限的，賦有無數無

量的屬性，無法為具有有限量度的言語與思惟所測量」。48可見，神的

不可說性是從其深廣度而為言。語言足以詮說至上神的部分體性，雖

說無法窮盡祂體性的所有內容。 

適用於有限領域的人類語言，能否意指無限的至上神？如同大多

數的印度哲學家，羅摩孥闍知曉語言及語義分析對哲學研究的重要

性，他也對這個問題提出個人肯定的答案。他的神之可說論頗具特

色，應有值得宗教語言哲學研究者致意之處。不過，我們也見到，羅

氏的直詮理論相當程度地乞靈於《吠陀》梵語的神聖性，這對於現代

人，尤其是不接受《吠陀》權威或梵文神聖性的我們而言，顯然缺乏

說服力。解除了語言的神聖性，我人需要重新面對，何以人類語言能

夠表詮絕對、無限的神性實在的問題。 

羅摩孥闍的形上學以實體為優先，他的語言哲學則以字詞為優

先，而能詮字詞正與所詮實體名實相應。對他而言，上神於創生世界

之初，先自《吠陀》擷取種種指物字詞，然後一如以往地創生出與它

們相應的種種個體事物。49此外，他對幼兒學習語言過程的描述，讓

人想起維根斯坦於其《哲學探究》所引述的奧古斯丁(Augustine)說

法。羅摩孥闍描述說，大人們對幼兒指出某個事物，並且說「這是人」、

                                                                                                     
神之體性的觀視與直觀，也伴隨著對於神之天界形相的觀視與直觀。神的天界形相約

相當於佛教「三身說」中的「報身」或「受用身」，祂居於最高天界，並擁有無盡美好

的裝飾與外貌；參見《吠陀義攝》198-201，頁 159-160。這天界形相的存在，使得羅
氏可以依字面義解釋「祂具有太陽的顏色」等聖典語句，它或許也使人們較易解釋「說

話」、「命令」等有關神的行動語詞的意義。 
48《梵經吉祥釋》vol. I，頁 90-1；《吠陀義攝》234，頁 182。 
49《吠陀義攝》1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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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月亮」等等，這樣一而再地教導學習，其後每當他聽到某個字

詞，便能想起該字詞的意義，如是他學會了所有字詞的意義，並開始

使用語言。50這容易使人以「實指定義」(ostensive definition)為語義決

定的基礎，也加強了語言與實在相應的信念。當然，神不是經驗觀察

的對象，也無法被指出，然而---這類觀點可能使羅氏進一步認為---

我人可以將「真實」、「茶杯」等字詞，自其語言使用的脈絡中抽離，

拖曳至超軼絕待的至上神處，後者正可為我人“心靈之眼”所指認。

問題是，如果這些字詞的使用必然受制於語句、行動、人類經驗與本

性等種種脈絡因素，我人是否還能將它們抽離脈絡地連繫至神處？這

些字詞又是否能如實表詮其體性迥異於現象事物的神？ 

「神是指物語言的終極意指」一論題，係基於(i)神是有限事物的

實質因，(ii)神是內在於萬物並維繫著萬物生命的“靈魂”。可是，「X

是 A的實質因」並不意謂著「X為表詮 A的語詞所意指」，畢竟「茶

杯」一詞並不意指塑成茶杯的黏土。此外，「松鼠」也非藉由松鼠之

身以指涉松鼠之靈，而是直接指涉松鼠的身心結合體，而就「胖子」

意指肥胖的人而言，也可以依相同方式理解。質實言之，羅摩孥闍的

多重指涉理論恐怕賦予了語詞其所難以承受的指涉重擔，如非神聖語

詞，其誰能堪此重荷？不過，他以「身心關係」比擬世界與上神關係

的觀點仍有其可取之處。如果神是成就與賦靈萬物的內在真我，萬物

也如同身體之表現心靈那樣，表現神的生命與存在，那麼，對現象事

物的言說將間接地是對神的言說，而指物語詞或可藉由所意指事物之

表現神，而以隱微的方式指向神。這裡的「指向」不同於前述的「指

謂」或「意指」等：指物語詞毋寧是暗指了(allude to)神，而不是直接

                                                 
50《吠陀義攝》169，頁 135；比較Wittgenstein 1968: 2。維根斯坦批判奧古斯丁說法背
後所隱含的特定語義理論，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質疑羅摩孥闍的相應語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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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詮神。這種指向的關係可以圖示如下： 

 

暗指 

 

               表詮                  表現 

「松鼠」                松鼠       ⋯⋯﹥      大梵 

                               

只是這種間接表示法較接近象徵或比喻用法，將不為羅摩孥闍所

許。依照羅氏的看法，日常指涉物僅僅是指物語詞之所詮的一部分

(vacyaikadewa)，還必須包含神在內才構成其完整的所詮。51對他而言，

神大抵不構成語言無可涉入的限界，而他對於語言與神性實在之表詮

關係的見解，可說開啟了瞭解語詞指涉機制的新視域。指物語詞並不

以現象事物為其指渉終站，我人豈能因為自己只在中途某站“下

車”，而堅持說該站就是終點站？ 

 

附記：本文初稿發表於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五屆比較哲學

學術研討會」(2004 年 5 月 14 日)。筆者感謝《揭諦學刊》兩位匿名

審查人所提供的修正意見。 

 

 

 

 

 

                                                 
51 也就是說，上神仍為指物語詞所指謂，而非為之所暗指；參見《吠陀義攝》16，頁
18-9。附帶說明，筆者並不認同羅摩孥闍的相關語言哲學見解(其理由如前此三段所
示)，不過，本文意不在大張旗鼓地批判他的論點，因此本文文末仍以羅氏見解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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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as the Ultimate Referent of Language 

-Ramanuja on the Sayability of Divine Reality 
 

Ho, Chien-Hsing 
 

Abstract 
Ramanuja (c. 1075-1140) was the founder of the Hindu 

philosophical school known as Viwistadvaita Vedanta. For him brahman 

as the ultimate reality is a personal God,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maintenance and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Unlike many mystical-minded 

thinkers including Wavkara of the Advaita Vedanta school, Ramanuja 

averred that God can be directly and properly expressed in words. He 

even claimed that God is the ultimate referent of words like ‘man’, 

‘squirrel’, ‘tree’, ‘stone’, and so forth. 

Based on Ramanuja’s three main works, i.e., Vedartha Savgraha, 

Wribhasya and Gitabhasya, the present paper seeks to investigate into his 

philosophical-theological thought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God-talk. We 

shall especially attempt to reveal the reasons behind Ramanuja’s claim 

that God is the ultimate referent of thing-referring words. 

 

Keywords: brahman, God, referent, mode of reference, mind-body 

relationship. 

 

 




